換班人工選課申請單

學號：

姓名：
	加選
	退選

	選課代號
	課程名稱
	授課教師簽名
	選課代號
	課程名稱
	授課教師簽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請敘明原因：（務必填寫）

系主任





備註：依應屆修習必修（必選）課「換班修課」原則：


應屆修課須於本系且原班（即原組別）修習該課程，不得要求換班修課。如有特殊原因（理由不得為輔系、雙主修、通識、共選修課程衝堂等），經原班授課教師、欲轉入授課教師及系主任同意，才可換班修課。








